AR e B D RAE B
112& & % 5 5196655
SO A ARt ar T HREFRE
& + BRE

PR FE R BBEP LR SRET RA2H (1128

B E N TE48%) o AR AdeT
E

TOOrBrnBREPILEF S LT

ﬁ&&%E’%¥ﬁ%§’U%iw§ﬁ£jgégo
¥ 7

- ~ 2 OO0 F112#3% 1p F = 8pF4hA 2F » w A~ 5.AC000-
H112042 (Z 574 & ~ #3038 » THT &) #ray wp
Kt d Po RRrEERE (B bhmEd) »Ar L]
AR I BT RABERE I T L7 2 FEL
Bg o REPURT L] T o FRE T Ll aok 28 OO0
(B 94 o~ #8300 E > T &) FEEIDS - 4ok
B o

S HFEY LAY L B ERAREAS WL LR L e
REFREZT @ AAzF o
2 d

- ~ABR A

(ﬁr%%wmk%wﬁ%&@%i,ﬁﬂwwggé%%%
D2 E o A EHBART AL DA E P ERA
2@ R FESuT AP A2 T AEpE T OO0
%mﬁﬂﬂﬁﬁzé%ZﬁﬁJﬁL%&,iﬁﬂ%%%U
v k2 2 AFRBERT UETE 0 ULRBET A
> 0 LA AL oo
Bk &7 il L itiedg o W RT a2 0 OO Rk

DE BB ERY o PR AN F A ¥ &)



¥ RIS AR W5 WALAE A AR

F & 3 o i ﬁiﬁfﬁ%@i R LG ER Y (ARE
%2257%?) » AR F R E R T LG m,iﬁ;ﬁaﬁyzﬁ%
FEAH BRI ENITEARIDTETFT LRI ZEE
WED TS AR LFERRE Y o Bl 2 LR 0 5
BARPEFRETE T ERMBIE > P AR REN G PE
FEPEZFE IS ARNFEY P RER A AERE

B A ARk BT
CAEEF RRGFEFHE - P e 10 Y2 B
BRI TFIRG P EIT ALNIMLF L2 o G
A2 R - R B 2T LY PR
i 4%@3%$%’$5~ﬂ941$$
2054 5% > hElivEdde & R
R %?261 a) CREEA TR Y L2 e (EX
?BEME)W?’J%ﬁﬁmao
mﬁﬁﬁtﬁﬁ\%’iﬂéﬁggzc%@’gﬂéaw{
LRS- RIWLT A ZARPRR - T > T AR T 2 SRR
ﬁﬁwﬂ%mi’%% AEE RS (FL5137) » 2k
2rEgErpm s D (R gmgL ek ?) Ay e
*112#037 1p 8404 37 (FFRmpE P 72 334) 6 & > OO
1;}3, (R 3% ) » AAKB L FRj@ksg ~ 2|FF 5 |28
’fVﬁﬂw%ﬁiﬁh%i%'<w%ﬂ’?157mﬁ%'%?J1har
o m A § g A TUEap i 5 T B
@%ﬁﬁ*“%%*ﬂ%ﬁ@oJ(égﬁww’
COOR RS IR AT SRR . m R h e B 1 B 20
PRSI ? ) Ry o AN EE A, (FEF
TF ) 33 0 XA EPE > 7R ghy {7 SNz B
(BE%I0F 76 ) > AT A2 qpifztny -
EL AL AR FEPEF BRENE 0 B LT AN
Mz 7522 o [BE M HRRL T8 BTG dord i A7
T2 WA (Mt 2581 260F ) o 0 A EL2I 697

J9 e



ﬁ?}t%iﬁ"?"’fr:j}tatrﬁﬂ_;‘g,t KT LoagIns 8 1A
ﬁ%ﬁiifigéagﬁﬁm s ’)g B e ’!“il’\?'fés , ] ;:sn’é“;ﬁi%ﬁ;%
SRER G e d A
R k- Yi.- SR ST
Y

by}
L g™
W%&%’%%“*ﬁﬁ&%(§%“wﬁ
il

%ﬁaﬁw?%ﬁ’ w@4ﬁ¢9éw@ﬁ
L'I“i.%a‘%f?% "“”‘”ﬁ*iﬁ/#ﬁ o JEA 0 AR A

(2 F At BBIEF I F25ES IR TEN2£80 ]
6p B oF o FAEDIBP T B mBRIES IS
FOoEFIERT T BERE > T A7 2 Fdea 28
ve N Frde g\ ﬁ%ﬁfﬁ BRI N A 2R H 4 g Q%"F‘/f@»ﬁﬁjﬁ ,
B2 1T F O A s Fo S R AR R0 R T
splR e TRARERE o f A7 2 e 2R

PR BRIR S IR H B Eg é‘vﬁr%f)f@\ 75 iﬁ ;

NI g e

B4 nx 525 ¥ 1R L2 LHE S > Gdprind
F;uﬁ,waﬁﬁﬁﬁﬁ,u%¢241ahﬁ\&ﬁ&
B iE o ftH S ul g M2 Mes s i B RO

WA H 3 DREER R T L 0 TR BURAR T A TR G
B s wE s g M2 BE eI R FEARA
BEMB G0 3 OUPAE RS LR o A B T L

b
i
mj



PEFgEA L dhfIREE L o FhemiE o a HA G LR
EAR LR M»J;‘K‘% SLLES #ﬁ’fiw‘rigxm w PR
BB MBERF FoRirLapipl B XS
Bz Tk > F R BR TR 2ZBRIBAT - PARLATE
fade i3 o ﬁ'l“*%%l‘fiéié F251E %1 2 LR IE S o
FNEGAFTELAA FRAL - R AR
P~ 0 RS2 2 FAEZ Y aidh T VT L2 g3t g
BEF A 52§  BRBELTHEEER A LM
AHE TR G MMM B R B X TR
Tkl > Fg AT AL CEEE L STIEEZ AT 2R 0 AT
SREFT I PUIRIPE ARG E A AT L
FfefE o FEAT L F i 2 B A RE LG T AR
ZPMRA) 2E2ZIBER A E I RBHREZ ZRES
Jiz 50+ % pBEEAGRIT (MRB2T0F ) > 2 2 o b
Py TR 2 F (AEE11313F) - 2 5k
el 2 a2 A Bl PN AL ERE S NFE
,bg' o
Pt bt BRI EFEZEF299 EF] A E > Hidded 2 oo
AEERETE B RALFE BT o OO el 7 Bk -
P S EN ] 113 = 11 ’ 27 2
TNE T - e EF MUk
bR AFEPER AR D
e PR A 2] Bt T R A 214 20
Kb ERBIR Y o H K kit b 2RI
W@ihﬁﬁﬂ@% A (B

2 i v N2 3 D BN
poiEiE P s Efn ) oo

[bal T
=k
4k
>~
A}
>~
&
=
o
>\_
—
-
e
N

¢ W 13 o& 11 21 g
Wt D A R B AR GE R
i AR a2 5 200F
ABEBE > A3 s 5 Mee ~ Fge & FRREH ARG L 93

‘**ﬁ



AT RI0F T 4 o
HAEL D F R e

F %\,

S |FEORPER R %

00:05:45=
00:07:05

(”cﬁb‘ﬁ BFAHR

G,

%??:FI,JKWKL_7%5-F{E‘!; Eﬂﬁg
PR IERAIZ 1B E RG Tl e
i LU L

Q"’ﬂgé—s)‘(r"z )‘?

B AR Le 0 L -

ﬁ? 4'/7_("/24‘\%17,

)

R

NOIOE r;\,r {;
» Bk RS

(i B e 38)

’Fﬁ?‘?: Mz

" 00

e e

2R B R R g
S ml?ﬁiéi“?ﬂ?f&QJ
(7 OO5 #:3 £40)
2 100:09:05% |#&%7F r’JF]:;"rl P B oo iR B B PP iE G }1 AR
00:09:45 S04 B A S S AL
LT @g;’g,‘?
POO: T2 kRl eFRL(SFE)

SERAEd D)
WEE DT EFRA 2R B 7
Pk G0 o iR Pk IR H A H

FER




(\ER)

? ]
i B e i)
OO0 T3HF(eE), o
(? OOw ¥ £ 8L57 )
3 100:09:45% |[#%F ¢ TRMAFAF B 0 REHE YN
00:10:05 WA ERRFRLO?
P00 TESE AT AT R A
(7 Ea et gusd)
BREE D TEERL R REE2RG B
vl 7
2 00 : raﬁ o
4 100:10:06% |#®%F @ TREABC FEaH?
00:10:28 OO0 T4 -
By TREARD?
i B e geil)
“Oorrﬂa’%ﬁm%@,ﬂiw@,gg
FAF? B ERANIF(SF) o
# B )
5100:10:30% |[#&%F @ Ting w— T > FHomaEeg ?
00:10:40 P O0: W»]wvh?(rw)J o
(i E et fui¥)
POO: THEMW(EFE) ) o
(i B e2 gust)
6 [00:10:50% |[#&%F @ TindRgIN - HI F A7
00:11:10 (7% B4 i)
POO: TaE s LA AR (LEF) )
(4 ¥ L %A
POO: "4-508(5%F), o
7 100:11:30% |[#%7F @ "o i3t HBPLHFAL 217 L
00:11:50 TH 7
T IS
POO: THFAF(SFE) ) e

w®
St
mi




(\ER)

8 [00:11:952
00:12:1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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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崑益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3月1日上午8時45分許，前往代號AC000-H1120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甲女）所經營、址設臺南市官田區某理髮店（店名、地址均詳卷），見甲女1人獨處，認有機可趁，竟意圖性騷擾，利用甲女不及抗拒之機會，徒手抓壓甲女胸部1下，嗣經甲女通知女兒曾○○（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乙女）報警處理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查，本案被告甲○○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嫌，本案判決關於甲女、乙女之姓名，及案發地點應予以隱匿，以免揭露甲女身分，先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被告固不否認曾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經營之理髮店理髮，惟否認曾有用手抓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理髮，事後甲女曾向警局報案，被告並因甲女之報案而於同日12時26分許，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乙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2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指述情節（警卷第13至14頁）相符，上情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上開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在甲女詢問是否欲理髮時，突然往甲女左胸部抓壓一下，甲女來不及抗拒就推開被告的手，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3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亦自陳：「（問：當時發生情形為何？）我當時於112年03月1日8時40分許（詳細時間不詳）徒步進入○○理髮店（店名詳卷），我本來要去那裡洗頭、刮鬍子，到那裡時，我就用雙手觸摸被害人胸部，因為那個地方可以摸小姐，而且我也會付錢，我進去那裡的目的就是為了摸小姐，之後她就報案等待警方到場處理。」（警卷第6頁），「（問：你強制觸摸甲女胸部時，有無使用犯罪工具?你以何方式觸摸胸部？）沒有。我以徒手方式觸摸。」（警卷第7頁）等語；又被告於偵訊時，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偵卷第15頁反面），顯見甲女之指述非虛。
　㈢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翻異前詞，辯稱：沒有摸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惟經本院勘驗被告偵訊筆錄，製有如附表所示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8至260頁），由附表編號2至6所示被告之回答可知：被告確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僅係辯稱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足認甲女證述被告於案發時，有伊胸部乙節，堪以採信。　
　㈣再者，被告雖於偵訊時辯稱：其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云云，然被告與甲女並無親密關係，2人僅係理髮之消費往來，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5頁），衡情，甲女自無同意被告可以觸摸伊胸部之理，因此，被告上開辯稱，純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㈤綜上，由卷內各該證據相互勾稽，足認被告確有甲女所指證之性騷擾行為，被告辯解難以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業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後，新法刪除原得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上開規定。
　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出於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干擾、破壞被害人所應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行為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不以性慾之滿足為必要。被告係利用甲女不及抗拒而為前揭觸摸行為，業如前述，而其未經甲女同意，觸摸甲女胸部隱私部位之舉措，依社會通念、當時環境、雙方關係等情，實已侵害甲女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當屬上開定義之性騷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而於前揭時、地，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前揭方式對甲女之胸部身體隱私部分為不當觸摸行為，顯然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所享有關於性與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並造成甲女身心衝擊、心理嫌惡及不安全感，所為實屬不該，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又未能與甲女達成和解，另斟酌甲女因此所生之心理不悅與創傷，暨考量被告自陳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無業、由配偶扶養、需照顧生病之兒子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270頁），與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本院卷11至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表：
		編
號

		撥放時間 

		偵訊對話內容



		 1

		00:05:45至
00:07:05



		(檢察官進行人別訊問、權利告知，法警協助翻譯，省略)
檢察官：「你是不是在今天早上九點，在官田區
　　　　中山路1段41之1號被警察逮捕，因為他們說你突然伸手摸一個女生的左胸部，是不是這樣子？你甘聽有(台語)？」
甲○○：「我就謀給她摸啦，久沒見面，見面一下，想昧跟她握手而已(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很久沒有見面，想要跟她握手?」
甲○○：「足久沒見面，我在高雄，住在那邊，
　　　　　在高雄有時候1、2個月才回來一趟
　　　　　(台語)。」
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第6頁跟第7頁，你看一
　　　　　下你這兩頁的回答。」
(法警拿警詢筆錄給甲○○看)
檢察官：「你在警詢時，有承認有摸告訴人的胸
　　　　　部，為何現在改口否認？」
(甲○○看警詢筆錄)



		 2

		00:09:05至
00:09:45

		檢察官：「看完了厚。你在警詢的時候有承認
　　　　　說，有摸告訴人的胸部，為什麼現在
　　　　　改口否認？」
甲○○：「毋啊，她同意，小姐有同意(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小姐有同意？所以你有摸她嘛。你有
　　　　　摸她胸部嘛。你有摸她胸部，對不對
　　　　　？」
(法警協助翻譯)
甲○○：「有啊(台語)」。
(甲○○回答並點頭)



		 3

		00:09:45至
00:10:05



		檢察官：「你說告訴人有同意，讓你摸她胸部，
　　　　　她是怎麼同意的？」
甲○○：「點頭，頕頭呢，頕頭同意耶(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點頭同意，你有問她嗎?你有開口問
　　　　　她嗎？」
甲○○：「有。」



		 4

		00:10:06至
00:10:28



		檢察官：「你怎麼開口問她的？」
甲○○：「有。」
檢察官：「你怎麼問的？」
(法警協助翻譯)
甲○○：「因為，她幫我洗頭，我說小姐，會當
　　　　　摸幾謀? 她說ㄟ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5

		00:10:30至
00:10:40

		檢察官：「你有說摸一下，摸哪裡嗎？」
甲○○：「胸前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甲○○：「摸胸前(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6

		00:10:50至
00:11:10

		檢察官：「你摸她胸部，摸了多久？」
(法警協助翻譯)
甲○○：「沒啊，摸差不多幾分鐘而已(台語)」
(法警再次確認)
甲○○：「4、5分鐘(台語)」。



		 7

		00:11:30至
00:11:50

		檢察官：「所以你否認有性騷擾告訴人？是不是
　　　　　這樣？」
(法警協助翻譯)
甲○○：「謀啊(台語)」。



		 8

		00:11:55至
00:12:13



		檢察官：「你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沒有就沒有，沒關係」。
甲○○：「謀啊(台語)」。
(筆錄簽名，歸還證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崑益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7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

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3月1日上午8時45分許，前往代號AC000-H1

    120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甲女）所經營、址設

    臺南市官田區某理髮店（店名、地址均詳卷），見甲女1人

    獨處，認有機可趁，竟意圖性騷擾，利用甲女不及抗拒之機

    會，徒手抓壓甲女胸部1下，嗣經甲女通知女兒曾○○（真實

    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乙女）報警處理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

    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查，本案被告甲○○被訴違

    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嫌，本案判決關於甲女、

    乙女之姓名，及案發地點應予以隱匿，以免揭露甲女身分，

    先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依法調

    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

    25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

    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

    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

    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

    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被告固不否認曾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經營之理髮

    店理髮，惟否認曾有用手抓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理髮，

    事後甲女曾向警局報案，被告並因甲女之報案而於同日12時

    26分許，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乙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

    院卷第2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指述情節（警卷

    第13至14頁）相符，上情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上開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在甲女詢問是

    否欲理髮時，突然往甲女左胸部抓壓一下，甲女來不及抗拒

    就推開被告的手，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3頁），且被

    告於警詢時亦自陳：「（問：當時發生情形為何？）我當時

    於112年03月1日8時40分許（詳細時間不詳）徒步進入○○理

    髮店（店名詳卷），我本來要去那裡洗頭、刮鬍子，到那裡

    時，我就用雙手觸摸被害人胸部，因為那個地方可以摸小姐

    ，而且我也會付錢，我進去那裡的目的就是為了摸小姐，之

    後她就報案等待警方到場處理。」（警卷第6頁），「（問

    ：你強制觸摸甲女胸部時，有無使用犯罪工具?你以何方式

    觸摸胸部？）沒有。我以徒手方式觸摸。」（警卷第7頁）

    等語；又被告於偵訊時，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偵卷第

    15頁反面），顯見甲女之指述非虛。

　㈢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翻異前詞，辯稱：沒有摸甲女胸

    部之行為云云，惟經本院勘驗被告偵訊筆錄，製有如附表所

    示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8至260頁），由附表編號2至6所

    示被告之回答可知：被告確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僅係

    辯稱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足認甲女證述被告

    於案發時，有伊胸部乙節，堪以採信。　

　㈣再者，被告雖於偵訊時辯稱：其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

    之同意云云，然被告與甲女並無親密關係，2人僅係理髮之

    消費往來，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5頁），衡情，甲女

    自無同意被告可以觸摸伊胸部之理，因此，被告上開辯稱，

    純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㈤綜上，由卷內各該證據相互勾稽，足認被告確有甲女所指證

    之性騷擾行為，被告辯解難以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業於112年8月16

    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

    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後則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

    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

    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

    經比較新舊法後，新法刪除原得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

    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

    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

    之上開規定。

　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

    罪以外，出於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

    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干擾、破壞被害人所應享有關

    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行為人意在騷

    擾觸摸之對象，不以性慾之滿足為必要。被告係利用甲女不

    及抗拒而為前揭觸摸行為，業如前述，而其未經甲女同意，

    觸摸甲女胸部隱私部位之舉措，依社會通念、當時環境、雙

    方關係等情，實已侵害甲女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

    和狀態，當屬上開定義之性騷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修

    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而於前揭

    時、地，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前揭方式對甲女之胸部身

    體隱私部分為不當觸摸行為，顯然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

    主權、所享有關於性與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

    平和狀態，並造成甲女身心衝擊、心理嫌惡及不安全感，所

    為實屬不該，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又未能與甲女達

    成和解，另斟酌甲女因此所生之心理不悅與創傷，暨考量被

    告自陳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無業、由配偶扶養、需照顧生

    病之兒子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270頁），與被告之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本院卷11至13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

    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表：

編 號 撥放時間  偵訊對話內容  1 00:05:45至 00:07:05  (檢察官進行人別訊問、權利告知，法警協助翻譯，省略) 檢察官：「你是不是在今天早上九點，在官田區 　　　　中山路1段41之1號被警察逮捕，因為他們說你突然伸手摸一個女生的左胸部，是不是這樣子？你甘聽有(台語)？」 甲○○：「我就謀給她摸啦，久沒見面，見面一下，想昧跟她握手而已(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很久沒有見面，想要跟她握手?」 甲○○：「足久沒見面，我在高雄，住在那邊， 　　　　　在高雄有時候1、2個月才回來一趟 　　　　　(台語)。」 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第6頁跟第7頁，你看一 　　　　　下你這兩頁的回答。」 (法警拿警詢筆錄給甲○○看) 檢察官：「你在警詢時，有承認有摸告訴人的胸 　　　　　部，為何現在改口否認？」 (甲○○看警詢筆錄)  2 00:09:05至 00:09:45 檢察官：「看完了厚。你在警詢的時候有承認 　　　　　說，有摸告訴人的胸部，為什麼現在 　　　　　改口否認？」 甲○○：「毋啊，她同意，小姐有同意(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小姐有同意？所以你有摸她嘛。你有 　　　　　摸她胸部嘛。你有摸她胸部，對不對 　　　　　？」 (法警協助翻譯) 甲○○：「有啊(台語)」。 (甲○○回答並點頭)  3 00:09:45至 00:10:05  檢察官：「你說告訴人有同意，讓你摸她胸部， 　　　　　她是怎麼同意的？」 甲○○：「點頭，頕頭呢，頕頭同意耶(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點頭同意，你有問她嗎?你有開口問 　　　　　她嗎？」 甲○○：「有。」  4 00:10:06至 00:10:28  檢察官：「你怎麼開口問她的？」 甲○○：「有。」 檢察官：「你怎麼問的？」 (法警協助翻譯) 甲○○：「因為，她幫我洗頭，我說小姐，會當 　　　　　摸幾謀? 她說ㄟ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5 00:10:30至 00:10:40 檢察官：「你有說摸一下，摸哪裡嗎？」 甲○○：「胸前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甲○○：「摸胸前(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6 00:10:50至 00:11:10 檢察官：「你摸她胸部，摸了多久？」 (法警協助翻譯) 甲○○：「沒啊，摸差不多幾分鐘而已(台語)」 (法警再次確認) 甲○○：「4、5分鐘(台語)」。  7 00:11:30至 00:11:50 檢察官：「所以你否認有性騷擾告訴人？是不是 　　　　　這樣？」 (法警協助翻譯) 甲○○：「謀啊(台語)」。  8 00:11:55至 00:12:13  檢察官：「你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沒有就沒有，沒關係」。 甲○○：「謀啊(台語)」。 (筆錄簽名，歸還證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崑益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3月1日上午8時45分許，前往代號AC000-H1120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甲女）所經營、址設臺南市官田區某理髮店（店名、地址均詳卷），見甲女1人獨處，認有機可趁，竟意圖性騷擾，利用甲女不及抗拒之機會，徒手抓壓甲女胸部1下，嗣經甲女通知女兒曾○○（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乙女）報警處理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查，本案被告甲○○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嫌，本案判決關於甲女、乙女之姓名，及案發地點應予以隱匿，以免揭露甲女身分，先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被告固不否認曾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經營之理髮店理髮，惟否認曾有用手抓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理髮，事後甲女曾向警局報案，被告並因甲女之報案而於同日12時26分許，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乙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2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指述情節（警卷第13至14頁）相符，上情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上開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在甲女詢問是否欲理髮時，突然往甲女左胸部抓壓一下，甲女來不及抗拒就推開被告的手，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3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亦自陳：「（問：當時發生情形為何？）我當時於112年03月1日8時40分許（詳細時間不詳）徒步進入○○理髮店（店名詳卷），我本來要去那裡洗頭、刮鬍子，到那裡時，我就用雙手觸摸被害人胸部，因為那個地方可以摸小姐，而且我也會付錢，我進去那裡的目的就是為了摸小姐，之後她就報案等待警方到場處理。」（警卷第6頁），「（問：你強制觸摸甲女胸部時，有無使用犯罪工具?你以何方式觸摸胸部？）沒有。我以徒手方式觸摸。」（警卷第7頁）等語；又被告於偵訊時，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偵卷第15頁反面），顯見甲女之指述非虛。
　㈢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翻異前詞，辯稱：沒有摸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惟經本院勘驗被告偵訊筆錄，製有如附表所示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8至260頁），由附表編號2至6所示被告之回答可知：被告確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僅係辯稱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足認甲女證述被告於案發時，有伊胸部乙節，堪以採信。　
　㈣再者，被告雖於偵訊時辯稱：其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云云，然被告與甲女並無親密關係，2人僅係理髮之消費往來，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5頁），衡情，甲女自無同意被告可以觸摸伊胸部之理，因此，被告上開辯稱，純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㈤綜上，由卷內各該證據相互勾稽，足認被告確有甲女所指證之性騷擾行為，被告辯解難以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業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後，新法刪除原得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上開規定。
　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出於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干擾、破壞被害人所應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行為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不以性慾之滿足為必要。被告係利用甲女不及抗拒而為前揭觸摸行為，業如前述，而其未經甲女同意，觸摸甲女胸部隱私部位之舉措，依社會通念、當時環境、雙方關係等情，實已侵害甲女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當屬上開定義之性騷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而於前揭時、地，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前揭方式對甲女之胸部身體隱私部分為不當觸摸行為，顯然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所享有關於性與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並造成甲女身心衝擊、心理嫌惡及不安全感，所為實屬不該，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又未能與甲女達成和解，另斟酌甲女因此所生之心理不悅與創傷，暨考量被告自陳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無業、由配偶扶養、需照顧生病之兒子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270頁），與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本院卷11至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表：
		編
號

		撥放時間 

		偵訊對話內容



		 1

		00:05:45至
00:07:05



		(檢察官進行人別訊問、權利告知，法警協助翻譯，省略)
檢察官：「你是不是在今天早上九點，在官田區
　　　　中山路1段41之1號被警察逮捕，因為他們說你突然伸手摸一個女生的左胸部，是不是這樣子？你甘聽有(台語)？」
甲○○：「我就謀給她摸啦，久沒見面，見面一下，想昧跟她握手而已(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很久沒有見面，想要跟她握手?」
甲○○：「足久沒見面，我在高雄，住在那邊，
　　　　　在高雄有時候1、2個月才回來一趟
　　　　　(台語)。」
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第6頁跟第7頁，你看一
　　　　　下你這兩頁的回答。」
(法警拿警詢筆錄給甲○○看)
檢察官：「你在警詢時，有承認有摸告訴人的胸
　　　　　部，為何現在改口否認？」
(甲○○看警詢筆錄)



		 2

		00:09:05至
00:09:45

		檢察官：「看完了厚。你在警詢的時候有承認
　　　　　說，有摸告訴人的胸部，為什麼現在
　　　　　改口否認？」
甲○○：「毋啊，她同意，小姐有同意(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小姐有同意？所以你有摸她嘛。你有
　　　　　摸她胸部嘛。你有摸她胸部，對不對
　　　　　？」
(法警協助翻譯)
甲○○：「有啊(台語)」。
(甲○○回答並點頭)



		 3

		00:09:45至
00:10:05



		檢察官：「你說告訴人有同意，讓你摸她胸部，
　　　　　她是怎麼同意的？」
甲○○：「點頭，頕頭呢，頕頭同意耶(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點頭同意，你有問她嗎?你有開口問
　　　　　她嗎？」
甲○○：「有。」



		 4

		00:10:06至
00:10:28



		檢察官：「你怎麼開口問她的？」
甲○○：「有。」
檢察官：「你怎麼問的？」
(法警協助翻譯)
甲○○：「因為，她幫我洗頭，我說小姐，會當
　　　　　摸幾謀? 她說ㄟ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5

		00:10:30至
00:10:40

		檢察官：「你有說摸一下，摸哪裡嗎？」
甲○○：「胸前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甲○○：「摸胸前(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6

		00:10:50至
00:11:10

		檢察官：「你摸她胸部，摸了多久？」
(法警協助翻譯)
甲○○：「沒啊，摸差不多幾分鐘而已(台語)」
(法警再次確認)
甲○○：「4、5分鐘(台語)」。



		 7

		00:11:30至
00:11:50

		檢察官：「所以你否認有性騷擾告訴人？是不是
　　　　　這樣？」
(法警協助翻譯)
甲○○：「謀啊(台語)」。



		 8

		00:11:55至
00:12:13



		檢察官：「你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沒有就沒有，沒關係」。
甲○○：「謀啊(台語)」。
(筆錄簽名，歸還證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9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馮崑益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3月1日上午8時45分許，前往代號AC000-H1120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甲女）所經營、址設臺南市官田區某理髮店（店名、地址均詳卷），見甲女1人獨處，認有機可趁，竟意圖性騷擾，利用甲女不及抗拒之機會，徒手抓壓甲女胸部1下，嗣經甲女通知女兒曾○○（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乙女）報警處理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查，本案被告甲○○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嫌，本案判決關於甲女、乙女之姓名，及案發地點應予以隱匿，以免揭露甲女身分，先予敘明。　　　

　㈡本案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依法調查上開證據之過程中，均已明瞭其內容而足以判斷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事，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就相關事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7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適於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該等供述證據自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有何違法取證之情事，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得為本案之證據使用。

二、被告固不否認曾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經營之理髮店理髮，惟否認曾有用手抓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一所載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理髮，事後甲女曾向警局報案，被告並因甲女之報案而於同日12時26分許，至警局製作警詢筆錄乙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本院卷第2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指述情節（警卷第13至14頁）相符，上情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上開時、地，至甲女所經營之理髮店，在甲女詢問是否欲理髮時，突然往甲女左胸部抓壓一下，甲女來不及抗拒就推開被告的手，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3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亦自陳：「（問：當時發生情形為何？）我當時於112年03月1日8時40分許（詳細時間不詳）徒步進入○○理髮店（店名詳卷），我本來要去那裡洗頭、刮鬍子，到那裡時，我就用雙手觸摸被害人胸部，因為那個地方可以摸小姐，而且我也會付錢，我進去那裡的目的就是為了摸小姐，之後她就報案等待警方到場處理。」（警卷第6頁），「（問：你強制觸摸甲女胸部時，有無使用犯罪工具?你以何方式觸摸胸部？）沒有。我以徒手方式觸摸。」（警卷第7頁）等語；又被告於偵訊時，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偵卷第15頁反面），顯見甲女之指述非虛。

　㈢至於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翻異前詞，辯稱：沒有摸甲女胸部之行為云云，惟經本院勘驗被告偵訊筆錄，製有如附表所示之勘驗筆錄（本院卷第258至260頁），由附表編號2至6所示被告之回答可知：被告確實坦認有摸甲女胸部之舉，僅係辯稱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足認甲女證述被告於案發時，有伊胸部乙節，堪以採信。　

　㈣再者，被告雖於偵訊時辯稱：其摸甲女胸部前，有得到甲女之同意云云，然被告與甲女並無親密關係，2人僅係理髮之消費往來，業據甲女證述在卷（警卷第15頁），衡情，甲女自無同意被告可以觸摸伊胸部之理，因此，被告上開辯稱，純屬事後卸責之詞，難以採信。

　㈤綜上，由卷內各該證據相互勾稽，足認被告確有甲女所指證之性騷擾行為，被告辯解難以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業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後，新法刪除原得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上開規定。

　㈡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出於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干擾、破壞被害人所應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行為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不以性慾之滿足為必要。被告係利用甲女不及抗拒而為前揭觸摸行為，業如前述，而其未經甲女同意，觸摸甲女胸部隱私部位之舉措，依社會通念、當時環境、雙方關係等情，實已侵害甲女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當屬上開定義之性騷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而於前揭時、地，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前揭方式對甲女之胸部身體隱私部分為不當觸摸行為，顯然被告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所享有關於性與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並造成甲女身心衝擊、心理嫌惡及不安全感，所為實屬不該，且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又未能與甲女達成和解，另斟酌甲女因此所生之心理不悅與創傷，暨考量被告自陳國小肄業之智識程度、無業、由配偶扶養、需照顧生病之兒子等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270頁），與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本院卷11至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信勇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附表：

編 號 撥放時間  偵訊對話內容  1 00:05:45至 00:07:05  (檢察官進行人別訊問、權利告知，法警協助翻譯，省略) 檢察官：「你是不是在今天早上九點，在官田區 　　　　中山路1段41之1號被警察逮捕，因為他們說你突然伸手摸一個女生的左胸部，是不是這樣子？你甘聽有(台語)？」 甲○○：「我就謀給她摸啦，久沒見面，見面一下，想昧跟她握手而已(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很久沒有見面，想要跟她握手?」 甲○○：「足久沒見面，我在高雄，住在那邊， 　　　　　在高雄有時候1、2個月才回來一趟 　　　　　(台語)。」 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第6頁跟第7頁，你看一 　　　　　下你這兩頁的回答。」 (法警拿警詢筆錄給甲○○看) 檢察官：「你在警詢時，有承認有摸告訴人的胸 　　　　　部，為何現在改口否認？」 (甲○○看警詢筆錄)  2 00:09:05至 00:09:45 檢察官：「看完了厚。你在警詢的時候有承認 　　　　　說，有摸告訴人的胸部，為什麼現在 　　　　　改口否認？」 甲○○：「毋啊，她同意，小姐有同意(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小姐有同意？所以你有摸她嘛。你有 　　　　　摸她胸部嘛。你有摸她胸部，對不對 　　　　　？」 (法警協助翻譯) 甲○○：「有啊(台語)」。 (甲○○回答並點頭)  3 00:09:45至 00:10:05  檢察官：「你說告訴人有同意，讓你摸她胸部， 　　　　　她是怎麼同意的？」 甲○○：「點頭，頕頭呢，頕頭同意耶(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點頭同意，你有問她嗎?你有開口問 　　　　　她嗎？」 甲○○：「有。」  4 00:10:06至 00:10:28  檢察官：「你怎麼開口問她的？」 甲○○：「有。」 檢察官：「你怎麼問的？」 (法警協助翻譯) 甲○○：「因為，她幫我洗頭，我說小姐，會當 　　　　　摸幾謀? 她說ㄟ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5 00:10:30至 00:10:40 檢察官：「你有說摸一下，摸哪裡嗎？」 甲○○：「胸前啊(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甲○○：「摸胸前(台語)」。 (法警協助翻譯)  6 00:10:50至 00:11:10 檢察官：「你摸她胸部，摸了多久？」 (法警協助翻譯) 甲○○：「沒啊，摸差不多幾分鐘而已(台語)」 (法警再次確認) 甲○○：「4、5分鐘(台語)」。  7 00:11:30至 00:11:50 檢察官：「所以你否認有性騷擾告訴人？是不是 　　　　　這樣？」 (法警協助翻譯) 甲○○：「謀啊(台語)」。  8 00:11:55至 00:12:13  檢察官：「你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法警協助翻譯) 檢察官：「沒有就沒有，沒關係」。 甲○○：「謀啊(台語)」。 (筆錄簽名，歸還證件) 





